继承人承诺书

我（们）是下列被继承人的法定继承人，为继承被继承人的遗产，自愿向吉林省白山市江源公证处申办继承公证，并承诺被继承人的生前工作生活情况及亲属关系情况如下：

	被继承人姓名
	
	性别
	
	出生日期
	

	生前住址

及工作单位
	
	死亡日期
	

	被继承人的全部法定继承人情况（所有签字人均负有保证填写内容真实性的义务）：

	被继承人的父亲

包括养父及有扶养关系的继父
	
	如死亡 

注明死亡时间
	

	被继承人的母亲

包括养母及有扶养关系的继母
	
	如死亡 

注明死亡时间
	

	被继承人的配偶
	
	是否原配夫妻
	是       否

	全部婚姻情况

（含历次丧偶、离婚、再婚的对方姓名及时间）
	

	子女（包括非婚生、收养及形成扶养关系的继子女，已死亡子女）
	共生有     个子女，分别为：




我（们）共同承诺：无论是继承还是放弃遗产，上述被继承人有关情况完全真实，不存在隐瞒事实和遗漏继承人的情况，否则自愿承担一切法律责任，并赔偿对其他继承人和公证处造成的一切经济损失。

全体继承人：

 年    月    日
